
山西省代县人民法院 

公    告 

    我院审理代县兴旺矿业有限公司申请的破产重整一案,

拟裁定受理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、《最高人

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》等相关规

定,决定采取竞争方式指定破产管理人,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基本案情 

代县兴旺矿业有限公司系自然人投资的企业法人,住所

地在忻州代县新高乡青社,成立于 2003 年 12 月 5 日,注册资

本 5.5 亿元 , 法定代表人为高苟良 , 工商注册号为：

140923102001076。登记机关为代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。

经营范围为铁精矿粉销售、铁矿采选。申请人代县兴旺矿业

有限公司债务初步估计近 20 亿元，公司当前资产不足 5 亿。

申请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。 

二、报名条件(报名需同时符合以下条件) 

1、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及辖区内的中级人民法院管理

人名册在册的律师事务所、会计师事务所、破产清算事务所,

等中介机构； 

2、有至少两件以上已办案例或在办案件； 

3、团队成员不少于 3 人。 

三、申报方式 

申报机构应于申报期限届满前向本院提交申请书(一式

叁份)及申请书内容相对应的证件、资料、凭证。 

申请书应包括以下内容: 



1、基本情况、规模、业绩、专业团队和构建情况； 

2、拟参与本院破产案件管理人团队的主要负责人的姓

名、联系电话、邮寄送达地址等； 

3、破产团队负责人、可委派参与破产案件管理人团队

核心成员名单、承诺常驻人员名单及执业经历和业绩； 

4、参与本案破产案件管理人选任的优势,已承办和正在

承办案件数量及进程； 

5、如被本院指定为本案破产管理人后的初步工作计划,

管理思路、建设性建议及意见。 

四、报名时间 

报名期限从公告发布之日起截止至 2018 年 7 月 26 日 18

时。 

五、选任规则 

本院根据申报情况,由评审委员会进行综合评定,确定一

家为管理人,同时确定一家备选管理人,并予以公告。本次选

任不适用招投标法及相关规定。 

六、报名地点及联系人 

报名地点:山西省代县人民法院 

报名电话: 0350-5239163  

联系人：韩建慧 田琦 

监督电话:本院监察室 0350-5239166 

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二 O 一八年七月十九日 

 


